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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A級球隊的比賽替補球員人數
國際足總提醒各會員國有關國家A級球隊比賽的替補球員人數，必須遵照足球規則第三章的規定。

正式比賽

國際足球總會、各洲足球聯盟或國家足球協會管轄下，所舉辦的任何正式比賽，每一隊最多可替換3名球員。

其他比賽
國家Ａ級球隊的比賽，最多可替換6名球員。

這項規則必須應用在國家Ａ級球隊的比賽，沒有例外。
請將上述重要訊息傳達貴國足球協會的國際裁判與助理裁判。

國際足總感謝您的合作並盼望未來能進一步協同合作。
